28	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相应措施
在本项目采购实施过程中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，并对照相应情况采取具体应对措施。
28.1发布中标结果至签署采购合同期间，煤炭市场价格变动较大情况的应对措施
（1）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中标价格的幅度不超过（小于等于）10%的应对措施
1）依据国家统计局等官方网站煤炭市场报价，参照型煤制作成本预估型煤市场价格，当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中标价格的幅度不超过（小于等于）10%时，采购价格不变，由中标人按照中标价格签订和履行采购合同。
2）如果出现中标人拒绝按照中标价格签署采购合同情况，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，并将此情况上报区财政局政府采购部门，由其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（2）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中标价格的幅度超过（大于）10%的应对措施
1）当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中标价格的幅度超过（大于）10%时，对于超出10%的部分，由采购人和中标人各承担50%，采购人将按照据此调整后的价格与中标人签署并履行采购合同。
2）超出中标价格部分所产生的资金，由采购人从2024年延庆区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总预算资金中列支，但不得超出总预算金额。低于中标价格部分产生的资金，作为本项目结余资金退还财政。
3）中标结果发布当天，应急领导小组成员会和中标人联系，要求中标人在10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。10个工作日后，若煤炭市场价格再次上涨，采购人将不再承担任何费用。
28.2中标人领取中标通知书后拒绝签订采购合同情况的应对措施
（1）采购人应督促中标人在中标结果发布10个工作日内领取中标通知书并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。采购人应要求中标人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在采购合同生效后7日内缴纳履约保证金。
（2）如果中标人领取中标通知书后拒绝按照前述规定签订采购合同情况，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，并将此情况上报区财政局政府采购部门，由其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28.3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后未履行合同义务情况的应对措施：根据采购合同约定追究中标人违约责任，并上报财政局政府采购部门，由其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[bookmark: _GoBack]28.4应急采购：一旦出现中标人拒绝签约、违约等特殊情况导致不能按采购人规定时间供货情况，由于时间紧急原因不可能重新招标的，为保障用户正常取暖，经区财政局批准后，采购人可以通过市场询价，按照市场价格直接进行采购，原则上控制总采购资金不超出总预算范围。

